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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 號： 

保存年限： 

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  書函 

會址：新北市板橋區民生路一段 33 號 11 樓之 2 

電話：(02)2959-4939 
傳真：(02)2959-2499 
E-mail：tw.tm@msa.hinet.net
承辦人：王逸年  分機：17

受文者：如行文單位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3 年 6 月 11 日 
發文字號：(113)全聯醫總兆字第 1263 號

速    別： 

附    件：公文等影本，乙份。 

主  旨：檢送「全民健康保險醫療給付費用中醫門診總額 113 年第 2

次研商議事會議紀錄」影本乙份，請察照。 

說  明：依衛生福利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113 年 5 月 30 日健保醫字第

1130662461 號函辦理。

正本：各縣市中醫師公會、中醫門診醫療服務審查執行會六區分會 

副本：《中醫會訊》編輯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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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全民健康保險醫療給付費用中醫門診總額 
113 年第 2 次研商議事會議紀錄  

時間：113 年 5 月 16 日下午 2 時  

地點：本署 9 樓第 1 會議室  

主席：李副署長丞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錄：邵子川  

出席代表：（略）  

壹、 確認本會前次會議紀錄。  

決定：洽悉。  

貳、 報告事項  

報告事項第一案                   報告單位：本署醫務管理組 

案由：歷次會議決定/決議事項辦理情形。  

決定： 

一、 洽悉。  

二、序號 2- 6、8-9 解除列管，其餘(如下)繼續列管：  

(一)序號 1：修訂全民健康保險醫療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第四部中醫第

六章針灸合併傷科治療處置費不符申報適應症案件之改支邏輯案。  

(二)序號 7：有關 113 年度中醫門診醫療給付費用協定項目之「中醫利用新

增人口」預算扣減方式案。  

報告事項第二案                    報告單位：本署醫務管理組 

案由：中醫門診總額執行概況報告。  

決定：洽悉。  

報告事項第三案                   報告單位：本署醫務管理組 

案由：112 年第 4 季中醫門診總額點值結算報告案。  

說明：  

一、依 113 年 3 月 13 日健保會第 6 屆 113 年第 2 次委員會議決定暨 113 

年 3 月 27 日衛部健字第 1133360045 號書函(副本) 略以，請本署依衛生

福利部公告 112 年度健保核(決)定事項及所提扣減金額辦理扣款事宜。  

二、依 112 年度預算執行結果，「提升中醫小兒傷科照護品質」、「多重慢性疾

病之中醫醫療照護密集度」、「增加『特定疾病門診加強照護』適應症腦中

風後遺症(診斷碼 I69)」、「照護機構中醫醫療照護方案」等項目，本季預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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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前開協定事項扣減當年度未執行及重複部分費用(分別為 2,079,800 

元、408,934,935 元、13,638,426 元、1,113,301 元)，共扣減 425,766,462 元。  

決定： 

一、洽悉。  

二、中醫門診總額 112 年第 4 季確認如下表，並將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62 

條規定辦理點值公布、結算事宜。    

三、本季結算說明表已置於本署全球資訊網，請查閱參考。  

報告事項第四案                    報告單位：本署醫務管理組 

案由：調整「113 年全民健康保險中醫門診總額醫療資源不足地區改善方案」施

行區域一覽表案。  

說明：  

一、同意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聯合會建議，將「雲林縣口湖鄉」由方案

附件 1-2（一家中醫醫事服務機構之鄉鎮區）移列至方案附件 1-1（無

中醫醫事服務機構之鄉鎮區）。  

二、有關「南投縣鹿谷鄉」非屬山地鄉，該鄉分級級數修正為「2：二級偏遠」，

修正如方案附件 1-1。  

三、綜上，施行區域經增刪後，無中醫醫事服務機構之鄉鎮區，計 79 個鄉

鎮區（「1：一級偏遠」計 34 個鄉鎮區；「2：二級偏遠」計 5 個鄉鎮區；

「3：山地鄉」計 28 個鄉鎮區）；一家中醫醫事服務機構之鄉鎮區，計 78 

個鄉鎮區。  

決定：洽悉。   

叁、討論事項  

討論事項第一案     提案單位：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 

案由：修訂「全民健康保險中醫門診總額支付制度品質確保方案(下稱品保方案)」

之「就診中醫門診後同日再次就診中醫之比率」等 5 項專業醫療服務品質指

結算年

季別  

點值類別 
台北  北區  中區  南區  高屏  東區  全區  

112 年

第 4 季

浮動點值 0.79251377 0.69421380 0.77987527 0.77782241 0.76060691 1.09024531 0.77504770

 平均點值 0.87052334 0.81569206 0.85799393 0.86557818 0.85262623 1.06004982 0.8598083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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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案，提請討論。                     

決議：  

一、本案通過，並依本次會議決議，辦理後續品質確保方案專業醫療服務品質

指標修訂行政作業。  

二、修訂通過「全民健康保險中醫門診總額支付制度品質確保方案」之「就診

中醫門診後同日再次就診中醫之比率」、「使用中醫門診者處方用藥日數重

疊二日以上之比率」、「使用中醫門診者之平均中醫就診次數」、「就診中醫

門診後隔日再次就診中醫之比率」及「於同院所針傷科處置次數每月大於

二十次之比率」等 5 項指標專業醫療服務品質指標，參考值為「以前 5 年

同季平均值±10%」。  

討論事項第二案    提案單位：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

案由：有關中醫支付標準第五章條文是否修訂案，提請討論。  

決議：通過，修訂重點如下：  

一、為使中醫支付標準第五章所有傷科項目共同適用「標準作業程序」，將 

E01/E02「一般傷科」支付規範之註 1 移列通則。  

二、考量「拔罐」是中醫常用治療手法且僅列「中、高度複雜性傷科」輔助治

療，為減少院所與民眾間之爭議，爰將「拔罐」納入「標準作業程序」之

傷科處置。  

討論事項第三案     提案單位：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 

案由：建議修訂支付標準第四部第四章針灸治療處置費輔助治療項目案，提請討

論。  

決議：中全會考量刪除該項可能限縮民眾權益，爰予撤案。   

討論事項第四案     提案單位：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 

案由：考量患者實際病況，醫師得依專業調整處置方式，建議刪除同療程維持同

一複雜度相關規定案，提請討論。  

決議：與會代表考量現行中醫針灸、傷科屬同一療程診療服務，與一般病人按次

就醫依不同病情所提供之服務內涵不同，以及療程規定放寬之財務衝擊，

請中全會蒐集同療程複雜度變高之比例及審查管理措施，再提案至本會議

討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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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論事項第五案     提案單位：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

案由：有關健保法規或各項專案條文上如未有明確規範的條文文字，健保署長官

發現有不合宜部分，應先與本會研商後再宣導，應注意事項及訂定執行日

期；業務組不應直接以行政解釋的方式，追溯核扣院所所申報的醫療費用

案，提請討論。  

決議：依討論事項第四案、六案決議辦理。  

討論事項第六案    提案單位：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 

案由：建請健保署針對「全民健康保險西醫住院病人中醫特定疾病輔助醫療計畫」

適用範圍釐清疑義案，提請討論。  

決議：  

一、有關符合本計畫適用範圍為「呼吸困難」者是否適用「呼吸器依賴患者整

合性照護前瞻性支付方式」計畫住院各照護階段，依本署 112 年 3 月 30 

日健保醫字第 1120052772 號函、113 年 1 月 2 日健保醫字第 

1120665545 號書函暨同年 4 月 22 日健保醫字第 1130661756 號書函規

定辦理。  

二、惟若屬慢性呼吸照護階段且符合本案計畫所列腦血管疾病、顱腦損傷、脊

髓損傷之適應症範圍及照護期間，並經醫療專業判斷具治療需求者，得予

收案。  

討論事項第七案      提案單位：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

案由：有關健保署對於「全民健康保險西醫住院病患中醫特定疾病輔助醫療計畫」

(以下稱西醫住院計畫)」及「全民健康保險中醫癌症病人加強照護整合方

案(以下稱癌症照護計畫)」申請資格修訂乙案，提請討論。  

決議：通過，修訂重點如下：  

一、醫學中心等級醫院(下稱總院)另行單獨設立兒童醫院，若總院設有中醫

門診，則該兒童醫院視同設有中醫門診之醫院符合申請資格。  

二、同步修訂「全民健康保險中醫急症處置計畫」申請資格文字。  

三、請中全會於計畫修訂公告生效後，將是類審查通過醫事服務機構名單定

期函送本署分區業務組核定及副知本署備查。   

肆、散會：下午 3 時 12 分  

 


